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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人權委員會                           
第 3屆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2月 1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地點：高雄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委員乃千代                      記錄：張雅婷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衷心感謝各委員持續投入本市人權工作，提供本市諮

詢、監督及指教，共同為本市市民權益努力。 

二、今年適逢美麗島事件三十五週年，民政局將於今年 12

月 7日上午 9時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

紀念美麗島事件 35週年活動之人權國際研討會，邀

請韓國、香港及台灣人權機構與人權運動專家學者進

行交流，屆時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一、歷次會議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辦理情形（請

參閱第 7-10頁）。 

委員發言摘要： 

（一）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人權教育推廣活動

補助作業要點」規定，前次會議業決議請新聞局行

文至文化部建議修正放寬補助項目，應依會議決議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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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高雄人權獎」獲獎報導建請詢問主辦單位是

否涉及版權問題，如無版權問題，建議人權學堂亦

將該作品上傳至 youtube供民眾觀賞，並鼓勵學校

多加利用此項資源。 

（三）建議人權學堂可走出學堂，深入校園方式至各級學

校宣導人權或走入地方，亦可與教育局的國教輔導

團及人權種子互相連結資源。 

（四）爾後建請人權學堂委辦單位派員共同與會，另建議

可邀請人權委員至學堂共同討論未來執行方向。 

（五）有關愛滋病防治教育及人權教育之宣導，建議放
入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課程，讓醫事人員深入

學習人權於醫療領域之重要性。 

（六）此次美麗島事件 35週年人權國際研討會，建請發
佈新聞稿及廣發訊息讓中央人權委員會及所有關

切人權之團體、人士，有機會共同學習光州經驗。 

（七）因明年係韓國光州 518事件 35週年，如由市長帶
領前往參與相關活動，建請開放委員自費參加學

習光州經驗，亦請秘書處國際事務科於此次本市

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後協助與韓國光州代表之間密
切連結與互動。 

決定： 

（一）編號 3、4及 9除管。 

（二）編號 1續管，請文化局持續追蹤國防部審核「明

德訓練班」相關計畫之進度，或可請本市立法委

員協助追蹤進度。 

（三）編號 2續管，仍請新聞局行文至文化部建議修正

「人權教育推廣活動補助作業要點」有關申請補

助項目須以政治人權、白色恐怖相關範疇為限之

部分，建議放寬補助項目。 

（四）編號 5、6續管，請民政局詢問主辦單位是否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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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問題，如無版權問題，建議人權學堂亦將該作

品上傳至 youtube供民眾觀賞，並鼓勵學校多加利

用此項資源。 

（五）編號 7續管，建議衛生局將愛滋病防治教育及加強

人權重要性之宣導，放入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課

程，讓醫事人員深入學習人權於醫療領域之重要性。 

（六）編號 8續管，建請發佈新聞稿及廣發訊息讓中央

人權委員會及所有關切人權之團體、人士，有機

會共同學習光州經驗；亦請秘書處國際事務科於

此次國際研討會後協助與韓國光州代表之間密切

連結與互動。 

二、各相關推動人權業務執行概況報告（請參閱第 11-50

頁，由教育局、文化局、勞工局、民政局、社會局、

新聞局及高雄廣播電臺、客家事務委員會報告）。 

委員發言摘要： 

（一）建議教育局未來工作方向可再具體明確，尤其反

毒等宣導可結合地方劇團，以演出、合唱團或作

曲等方式呈現。 

（二）建議文化局史博館未來工作方向，不必限縮於出

版人權事件文獻資料，可活用運用館內各種口述

歷史，利用懶人包或上傳 youtube等多元方式供民

眾學習。 

（三）建議社會局可設法逐漸教育老人有關入院應聲明

不接受氣切及如何撰寫遺囑等人權概念，於原住

民地區之老人照顧工作建議可與當地教會合作，

另針對身心障礙者之產品建議與大賣場合作，並

利用跑馬燈方式廣為宣導周知。 

（四）建請教育局可多加強兒童人權工作；另建議文化

局明年如出版氣爆事件專書、影片，內容可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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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議題。 

（五）教育局未來工作方向有關反毒部分，因未能直接

看出與人權之關連性，建議再思考如何描述此部

份；另建議新聞局及高雄廣播電台可於此次 12月

7日人權國際研討會做專題報導。 

決定： 

（一）請教育局未來工作方向可再具體明確，有關反毒

部分，建議再思考如何描述與人權之關連性，並

多加強兒童人權工作。 

（二）文化局明年如出版氣爆事件專書、影片，內容可

帶入人權議題。文化局史博館未來工作方向，可

活用運用館內各種口述歷史，利用懶人包或上傳

youtube等多元方式供民眾學習。 

（三）請社會局可設法逐漸教育老人有關入院應聲明不

接受氣切及如何撰寫遺囑等人權概念，於原住民

地區之老人照顧工作建議可與當地教會合作，另

針對身心障礙者之產品建議與大賣場合作，並利

用跑馬燈方式廣為宣導周知。 

（四）請新聞局及高雄廣播電台於此次 12月 7日人權國

際研討會後做專題報導。 

（五）爾後會議請衛生局提工作報告。 

三、專案報告－針對涉及本市勞工人權議題有關「爭勞權 消

防員徐國堯遭免職 勞團赴民進黨 批綠色執政搞戒嚴」

報導（如附件一）事件報告（請參閱第 52-54頁，由消

防局報告）。 

委員發言摘要： 

（一）請思考受僱者待遇及其享有權益應為兩回事，該

員雖可能造成機關困擾，但獎懲標準是否過於嚴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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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未來獎懲事由及標準應明確具體，值班情況

亦應具公平性，以減少員工對機關有負面意見。 

決定：准予備查。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議人：成令方委員 

案由：邇來時有醫療糾紛報導，當受到家屬控述，院方及醫

護人員常有透露該病患病歷藉以澄清院方作法之情

形發生，該行為業侵犯到病患個人隱私及人權，是否

請衛生局思考應以何種方式教育醫事人員有關尊重

病患隱私及維護病患人權。 

決定：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提專案報告。  

 

提案二：                        提議人：朱立熙委員 

案由：九合一選舉於 11月 29日完成，臺北市因市長更動，

建議本市可擇日派人權委員代表拜訪新任臺北市

長，分享本市人權推展經驗供參。 

決定：考量臺北市長甫上任，暫不宜立即主動拜訪，建議爾

後如有辦理縣市長聯誼會等適當時機，由本市市長分

享本市人權推動經驗。 

 

 

散會：下午 4時 15分 


